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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校計畫所聘用之助理人員，特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計畫，包括下列各項：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計畫。 

（二）其他政府機關或廠商補助計畫（不含高教深耕計畫）。 

三、計畫助理人員聘用原則： 

（一）助理人員類別： 

1、專任助理：指第二點計畫聘用之專職從事計畫工作人員。除碩

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職於計畫外，全職人員或在學

學生不得擔任專任助理。 

2、兼任助理：指第二點計畫聘用之以部分時間參與計畫人員。分

為講師、助教級助理（或相當職級者）、研究生、大專學生。

研究生及大專學生係指聘用期間為在學學生，如辦理休學，則

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兼任助理。 

3、臨時工：指第二點計畫聘用，臨時僱用且無專職工作之人員。 

（二）專兼任助理之進用，應由計畫主持人填具「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專兼

任助理聘用契約書」提出辦理，而臨時工之進用，應由計畫主持人

填具「弘光科技大學計畫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勞動契約書」提出辦

理；其進用資格及支給標準，悉依委託機構之規定辦理。 

（三）於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

之助理人員。 

（四）專任助理不得擔任其他計畫之助理人員。但同一執行機構如因計畫

執行需要，得循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由二件以上計畫經費

分攤專任助理所需費用。 

（五）計畫補助經費來源為政府機關者，進用助理人員時，計畫主持人或

共同主持人應遵守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及姻親之迴避原則。 

（六）首次聘用之專兼任助理，須於聘用時，系統上傳至少六小時之學術



倫理教育課程研習證明文件。 

四、支給標準： 

（一）國科會補助計畫： 

1、專任助理： 

（1）第一年請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

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之各級專任人員最低月支酬金核實

支給。 

（2）第二年起，每年至少調升1％，小數點以下採四捨五入計

算。 

（3）如進用特殊專業、技術能力或特殊需求等情形，請於聘用

契約書備註欄說明，並依簽核結果辦理。 

（4）專任助理任職前之其他政府機關相關工作經歷年資得併計

提敍酬金。 

2、兼任助理：依「弘光科技大學國科會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

準參考表」，按計畫需求核實支給。 

3、臨時工：依勞動部規定按日或按時核實支給。 

（二）其他計畫：依各計畫規定，並由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學經歷、工作

內容及專業能力等因素核實支給。 

五、保險費、勞工退休金、離職儲金及年終工作獎金： 

（一）計畫主持人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為助理人員辦

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編列基準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定辦理。助理人員應至人事室依規定

辦理加保手續；聘用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 

（二）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由執行機構辦

理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之雇

主應按月提繳部分。 

（三）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

法之規定，由執行機構辦理按月提存離職儲金之公提儲金部分。 

（四）保險費（含勞、健保之雇主應負擔部分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勞

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費用，國科會計畫由業務費列支；其他依相關



法令應支出，非屬經常性之人事支出費用，以於管理費列支為原

則；如經徵得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自業務費列支。如計畫案另有

約定，從其約定。 

（五）年終工作獎金：專任助理之年終工作獎金，依各計畫補助單位規定

辦理。 

六、助理人員應遵守事項及其監督考核：  

（一）專兼任助理應填寫「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專任助理簽到（退）表」、

「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兼任助理工作日誌」，並完成線上簽核流程；

臨時工則應依實際工作時數填報「弘光科技大學計畫臨時工工作日

誌」，並於申請經費時附於費用支出申請單。 

（二）助理人員之出勤管理及工作執行，由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管

理。 

（三）助理人員因計畫所需出差，其出差期間及行程，應事先填具「弘光

科技大學計畫聘用助理人員出差申請單」，經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

始得出差。 

（四）助理人員之出差旅費支給標準得以比照「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數額表」辦理。 

（五）專兼任助理應遵守「弘光科技大學學術倫理自律規範」。 

七、助理人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助理人員在聘用期間，應接受計畫主持人工作上之指導並遵守本校

及委託補助機關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解聘解僱。 

（二）助理人員參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經計畫

主持人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公開，違者依第七點第一款規定處

理。如涉及不法情事，則依法處理。 

（三）專任助理約用期滿或因故需於聘用期限前離職，應於離職或約滿前

十個工作天前填具「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專任助理人員離職申請單」

提出離職申請，並經計畫主持人核准後辦妥離職手續。 

（四）專任助理得填具「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專任助理人員服務證明申請

單」申請發給服務證明。 

（五）專任助理得申請圖書借閱、校內E-mail帳號及校內通行證，比照教



職員規定辦理，惟車輛通行證限一個計畫開放一名提出申請。 

（六）其餘各項權利與義務，另於合約明訂之。 

八、本校得對助理人員個人資料作合理及合法之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

利用。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民法與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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